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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内蒙古日报社主管主办 ★《北方新报》编辑部出版

内蒙古日记

R

2024年11月21日 星期四 农历甲辰年十月廿一 第6707号

11月20日，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了

解到，11月19日起，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综合行

政执法支队在市区范围内开展为期100天的网络

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专项整治行动，集中打击无证

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。广大市民可通过12328交

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提供相关违法行为线索。

■重点整治范围

▶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》的

网约车平台公司、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

证》的车辆、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》

的驾驶员、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《从业资格证》的

驾驶员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；

▶伪造、变造或者使用伪造、变造、失效的《网

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

员证》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。

■严肃查处网约车平台违规经营

▶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

运输证》，或者线上提供服务车辆与线下实际提供

服务车辆不一致的；

▶提供服务驾驶员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

车驾驶员证》，或者线上提供服务驾驶员与线下实

际提供服务驾驶员不一致的；

▶未按照规定保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的；

▶起讫点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事网约车

经营活动的；

▶未按照规定将提供服务的车辆、驾驶员相关

信息向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的；

▶未按照规定制定服务质量标准、建立并落

实投诉举报制度的；

▶未按照规定提供共享信息，或者不配合出

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调取查阅相关数据信息的；

▶未履行管理责任，出现甩客、故意绕道、违规

收费等严重违反国家相关运营服务标准行为的。

■重点打击网约车驾驶员以下行为

▶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；

▶违规收费的；

▶对举报、投诉其服务质量或者对其服务作

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复行为的；

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规定巡游揽

客、站点候客；

▶其他违反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

规定》的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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